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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甚广，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本族祖先的来源。 通过对明

清其他时期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

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

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反映

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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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史研究

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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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

自 20 世纪以来， 中国移民史研究经历了由

最初传统的“人口迁移史”研究到真正的移民史

研究的转变过程。 相应的，对中国北方影响最大、
范围最广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也

经历了同样的研究历程。 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

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在水平上也提

升至一个新的高度①。 本文在前人对于移民史研

究的基础上，在整体史理念下，从区域社会史出

发，以作为移民迁入地的豫北地区②为场域，以民

众社会生活与民众心态为视角，结合明清正史资

料与地方性文献，继续对山西洪洞移民问题进行

研究， 以求进一步解析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

说，继续将这一议题的研究引向深化与细化。

一、 明清时期洪洞移民记载的地方文

献解读

元末明初，由于北方地区长期频繁的战乱与

自然灾害，大多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 而在同

一时期，山西地区却是另一幅景象。 从金、元以

来，山西就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元末战乱时

期，山西虽然也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由于地形

险要，其损失远没有与其相邻的河南、河北地区

大。 再加上山西在休养生息过程中，风调雨顺，连

年丰收，在明初时已经形成了社会安定、人丁兴

旺的局面。 由于山西地理面积狭小，而且境内多

山，可供继续开垦的耕地有限，因此，随着经济的

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在山西大部分地区显现了

人多地少的矛盾，“地狭民稠民生艰”成为当地严

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刚刚成立

① 有关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参见乔新
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清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② 豫北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大致为河南省黄河以北

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彰德、卫辉、怀庆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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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政府很自然地选择了移民政策，凭借政府力

量，将山西多余的人口迁移至与之相邻的河南以

及其他地广人稀的地区。
关于明初山西向周边地区移民的次数，学术

界多数认为洪武、 永乐时期共计移民有 18 次之

多［1］。 其中就包括山西向其临近的河南地区的多

次移民。 根据学者李永芳等依据 《明实录》、《明

史》等正史资料作出的考察认为，在明初 50 余年

间，从山西直接迁往河南的就有 10 次之多［2］。 明

初从山西迁往豫北地区卫辉、怀庆、彰德三府的

移民数量也相当多。 据曹树基的估算，明洪武年

间，彰德府接纳政府组织的移民共约 2.5 万人，卫

辉府接纳的洪武移民 2.2 万人， 怀庆府接纳山西

移民也约为 2.2 万人［3］（P244－251）。
有关明初山西移民迁移至豫北的记载，在豫

北当地地方志、 碑刻以及族谱资料当中多有体

现。 与官方正史记载相比，这些地方资料中记述

明初移民情况显得更为具体、详细。 民国《汲县

志》 在谈及明初山西移民至汲县的时间时言称：
“土人（即汲县人）传闻则以为洪武二年。 ”［4］（卷 4，

《事纪》）民国《孟县志》则载：“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

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5］
（卷 4，《大事纪》）地方志纂者在此处后还加一按语：“然

证之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实确凿可

据。 且当日户部所给之迁徙勘合，光绪初年，民间

尚有存者，故补录之。 ”［5］（卷 4，《大事纪》）字里行间之

中，纂者似乎对于山西洪洞移民深信不疑。
山西移民在民间族谱资料中反映得更为明

显。 本文以豫北当地族谱中有代表性的六则资料

为例，对洪洞移民进行分析解读。
（一）延津县申氏申如贠《申氏族谱引》：“家

传吾始祖原籍晋之洪洞也，国初本文，迁籍于延

津……”［6］

（二）新乡张氏张缙彦撰《先考别驾公行述》：
“先世家庐太行洪洞下，文皇帝时，移右族以实河

朔，有得山公者，择新中之宋佛居焉。 ”［7］

（三）新乡田氏田芸生撰《本支宗谱序》：“明

永乐三年，迁山西洪洞民实河北，吾田氏自此迁

于新。 ”［8］（卷 3,《艺文·谱叙》）

（四）新 乡 张 氏 田 芸 生 代 撰《张 氏 族 谱 序》：
“吾 新 自 元 末 兵 燹 后，遗 黎 仅 七 族 耳，明 初 迁 山

西洪洞民实河北， 故迁居吾新者多洪洞籍。 而

张八寨之始祖张八， 亦东迁之一也。 乃独能以

名其寨……”［9］

（五）辉县齐氏齐永璋撰《齐氏族宗谱世系原

引》：“乾隆四年乙未元旦，族人咸集拜扫祖茔。 我

祖曾祖名阜，讳大有者，问于族间老人云：祖茔四

五亩大，又旁列六七，所何今合族丁不满百耶？ 老

人曰：历代相传言说，原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自

明初迁于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东北四十里许西

阳邑村。 ”［10］

（六）辉县勾氏勾善书《创修族谱序》：“我始

祖昆弟两人，明时由山西洪洞一籍，于辉邑候兆

川之南村一籍，于新村至今五百年矣。 ”［11］

从以上短短的六则族谱记载中，可以看到在

地方社会中的民众是怎样构建自己宗族历史的。
在地方族谱资料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移民的迁

出地选定为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有的地方宗族则

更为具体，直接指明其祖先迁出地为洪洞县之大

槐树。 不仅是在豫北地区， 在整个北方地区凡

其祖先在明初从山西迁民者大多言其自山西洪

洞县大槐树下迁入现居处。 然而， 这些族谱资

料的真伪性到底如何， 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与解读问题。 其实， 检验族谱记载真实

性、可 信 度，对研究山西大槐树移民问题是十分

有效和可行的。 本文将结合豫北族谱资料，通过

对族谱资料进行分析，来进一步剖析洪洞大槐树

移民问题。
豫北宗族是在明初重新构建起来的，构建宗

族最主要的行为便是修撰族谱， 而修撰族谱所

不能回避的便是记载本族族源、 追述本族祖先

的历史。 因为始祖是一个宗族的源头， 只有在

始 祖 的 庇 护 下 ，本 族 “一 本 ”之 念 才 会 产 生 ，本

族的后裔们才会有历史感与归属感。 这就产生

了 一 个 问 题，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其构建宗族

行为产生较早，很多缙绅宗族在明朝中后期便已

经有了修纂族谱等构建宗族的行为，由于当时与

本族追述祖先相隔时间较短，因而获得本族祖先

来历等较为详细的讯息相对容易。 但对于普通民

众而言， 其构建自己宗族多是在清代中后期，这

时距离本族祖先活动的时段已经过去十几世、几

百年的时间，若无特殊情况，要想详细获得祖先

的讯息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

人要构建自己祖先的历史，就需要依据多方面的

途径。
上面所引豫北宗族移民的族谱材料 （一）、

（二）是笔者见到的较早有关洪洞移民的记载。 其

中延津县申氏申如贠《申氏族谱引》撰写于天启

六年（1626），而新乡县张缙彦为明末清初人，故

其所撰《先考别驾公行述》也是在这个时间写就。
这个时期距离明初移民尚不太遥远，其记载有一

定的可信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明后期到清初

的一段时间内， 豫北所撰家谱在叙及其祖先时，
有许多并未言及其是来源于山西洪洞的。 例如，
明万历年间获嘉贺氏族人振能在其所撰《贺氏族

谱序》中就声称，其祖先明初由山西临县辘辘湾

迁至获嘉［12］。万历年间进士新乡县郭湸在为本邑

茹东泉所作《茹翁暨配杨氏尚氏墓志铭》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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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氏祖先时言道：“（茹氏）其先山西之阳城人，国

初有令迁山西人实河南北， 而翁之先有讳四老

者，迁新乡。 ”［13］（卷 26,《丘墓上》）至清初康熙初年，新

乡任璿在《家乘提言》叙及本族祖先时，也仅仅言

道，“吾宗自山右诏迁”，并未提及山西洪洞［8］（卷 3,

《艺文·谱叙》）。 可见，在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时间内，豫

北当地宗族构建自己祖先历史时，还未刻意提及

洪洞字样。
直至清朝中后期，豫北当地构建祖宗活动渐

兴，普通民众也开始修撰族谱。 他们在追述始祖

时，由于年代久远，缺乏依据，可以想见其面临着

怎样的宗族文化困境。 上引文所提及的族谱材料

（三）中，新乡田氏《本支宗谱序》的撰者田芸生，
虽言称其祖源于山西洪洞，但在《谱序》中他也谈

道：“吾田氏自此（指明初）迁于新，时世乱田荒，
来者皆力农，世世相承……迄清乾隆六年，处士

讳印昌公，卜兆于城南马家营西，是为老茔之始

祖，自此以下有三世无碑碣之可寻，无谱牒之可

纪……芸所知者，仅自高祖始，而同族繁衍，散处

四方，皆无谱牒。 ”［8］（卷 3,《艺文·谱叙》）从田芸生所撰

文中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其祖先是明初由洪洞迁

移至新乡，但此后田氏后人世世务农，直到乾隆

时期才以当时的印昌公为始祖，在此之前并无谱

牒。 因此，从田芸生的叙述中，找不到将其祖先定

为明初有洪洞迁至新乡的依据，其将祖先定为洪

洞移民，很可能是人云亦云。 田芸生是清光绪壬

午举人，曾任知县、道尹等官职［8］（卷 2,《选举》），可以

算得上是新乡当地的文化精英。 他在叙述本族祖

先时尚且采取从众策略，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采

取人云亦云的从众说法，是再普遍不过了。
在上引材料（五）中，嘉庆八年（1803）辉县齐

氏族人齐永璋撰《齐氏族宗谱世系原引》，文中虽

也谈及其祖是洪洞移民，但也注明了乃是“历代

相传言说”，并非有确凿依据。 齐永璋在文中稍后

又谈道：“因明末迫于世乱， 族人逃窜十有八九，
家庙倾颓，宗谱失传，皆职此之故，根本原不如是

也。 我族曾祖闻言叹息不已，无奈聊具粗布一端，
将可考名讳一一清，叙我祖宗焉。 ”［10］从中可知，
在明末时期，齐氏因战乱，宗庙毁弃、宗谱失传，
已经失去了其祖先的详细讯息。 齐氏获得其祖先

的讯息，乃是其“曾祖”依靠记忆，编撰简单的族

谱轴得来的。 如此一来，其对齐氏宗族祖先详细

情况记载的真实性，是值得考虑的。
还有就是谱牒在不断的重修过程中，对始祖

来源的内容变得愈来愈丰富、具体，这在豫北地

区谱牒之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上引族谱材

料（六）中，辉县勾氏族人勾善书《创修族谱序》中

仅言称，其祖昆弟二人，明时由山西洪洞迁于辉

县。 并且在谱序当中明明写到了：“勾姓迁至晋，

五世以上无名可考，迁之年纪亦未详。”［11］但到了

1994 年再序族谱时，在《家谱前言》中却记载道：
“按照祖辈口传‘始祖昆弟二人，由明代来自洪洞

老槐树底下’，系 1389 年，即洪武二十二年十一

月，奉诏徙卫辉直隶辉县。 始昆居新村，迄今上下

六百零五年许。”［11］这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在重修

谱牒时，勾氏祖先移民辉县的准确时间是如何得

来的？
依据上文对豫北的部分谱牒分析来看，在豫

北谱牒中记载的所谓言之确凿的洪洞迁民之事，
事实上有很多的疑点和矛盾之处。 这同赵世瑜在

考察山西洪洞移民问题时对北方谱牒的分析，有

许多的相似之处［14］。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豫北谱牒对于有关

洪洞移民问题的记载，最终目的并非仅仅是要判

断豫北谱牒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是希望通过对

此问题的考察，来回答隐藏于这些谱牒记载背后

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族谱的编撰者如此热衷将

自己祖先设定为是山西洪洞移民而来？ 为什么当

地的民众如此深信自己就是山西洪洞移民的后

裔？ 为什么选择了山西洪洞？ 如此等等。

二、 明清时期洪洞移民传说的地方性

考察

在豫北谱牒有关祖先历史来源的论述中，有

相当数量的宗族都是十分强调其祖先是“奉诏”
迁至当地，进而繁衍定居的。 这显然并非偶然，
其背后应当隐含着族谱编纂者想要强调的某种

需要， 而这种需要也并非仅仅是精神层面上得

到精神归属感这么简单， 这应该是与该族在现

实中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族众们在现实中所试

图获得的。
刘志伟在对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认为，

当地宗族历史记述，反映了明代当地社会发展的

一个关键转变，即定居与国家认同的形成，这在

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文化整合历史中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15］（P161）。 本文以为，豫北宗族之所以要

强调其祖先乃是奉诏迁至当地，也正是想要强调

该族合法的获得在该地的入住权与国家的认同。
由于明初的移民完全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

活动，所迁移至当地的民众多数是以民屯的形式

在当地得以定居，并且编入户籍，成为王朝的编

户齐民。 这一点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后代来说至关

重要。 对当地宗族而言，只有获得了定居的合法

性与身份的正统性，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乡村控

制与实施对当地资源的合法占有，这正是该族在

当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声称其祖先是明初从洪

洞前来的宗族并非全是历史真实。 检阅正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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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明初至清初的长时期内，是有很多次外地

民众迁至河南的，其中不乏流民与囚徒。 他们是

否与洪洞移民传说有某种关联呢？ 以下本文结合

正史资料，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由于地理上的便捷，明中后期陕西、山西等

地饥民大量流至河南。 而豫北地区， 同山西、山

东、河北诸地接壤，不可避免成为了外地流民涌

入较为集中的地区。 面对流民问题，河南地方官

员多采取宽松政策，令其在当地复业。 正德十四

年（1519），明武宗命大理寺左寺丞李奎巡抚河南

等府， 令流民各安生理，“无田者量拨闲田耕种，
愿于所在附籍者，听。 逃军、囚匠自首者，免罪。 或

有虚旷去处， 自相团聚生理居住者， 设法编管抚

治”［16］（卷 177，正德十四年四月丁卯）。 于谦也积极采取措

施，除开仓济贫外，还使流民数量多且居住相近

者，另立乡都，而星散者于原乡都内安插。 明政府

采取“附籍”、“复业”的政策，变流民为移民，使得

当时大批的流民在河南定居。 除流民之外，明代

还有大量的刑罚之徒亦获准在河南定居。 早在永

乐元年（1403），“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 其余

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

等府州县为民、种田。 礼部奏议：山东、山西、陕

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

从之。 ”［17］（卷 21，永乐元年八月己巳）明英宗时期，河南按

察使何永芳奏请，对流入河南罪囚“曲加抚绥，除

谋叛并杀祖父母、父母、妖言不赦外，其余罪犯宜

俱宥之，抚令复业”，“上从之”［16］（卷 216，景泰三年五月

庚戌）。 这样，通过明代朝廷的宽宥政策，大量的罪

囚也获得了当地合法的入住权，成为河南的编户

齐民。 此外，明代在豫北卫辉府设有宁山卫，军户

驻扎于卫辉府各县， 到清朝建立后编入当地民

户，无复军民之别①，这一部分定居豫北地区民众

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在明末清初时期，豫北地区在遭受持续的天

灾与战乱的劫难之后，经济萧条，人口锐减，豫北

卫辉府大部分所属各县人丁数量几乎都减少了

70％以上。 面对此种情况，刚刚建立政权的清朝

统治者同样采取了大量措施，以招抚流亡，恢复

生产。
清初豫北地区存在大量荒地，清政府的各项

优惠措施以及里甲组织编排上的便捷，使得豫北

地区在当时有大批民众纳入户籍之中，成为政府

的编户齐民。 从清初豫北卫辉府人口数量在康

熙、雍正年间较顺治年间有较大增长来看，清初

豫北有大量的移民通过政府合法政策，取得了户

籍，获得合法“入住权”。
以上对于明中后期以及清初的分析表明，在

这两个时间段内， 豫北地区应当有大量的流民，
包括一部分囚徒、军户附籍，他们都成为当地的

编户齐民。 但为何在豫北地方文献中，对这些人

及其后代的记载却甚少？ 为何在族谱中，也很少

宗族宣称其祖先是从明朝中后期或是清初迁至

当地的？
为更好地分析此问题，本文根据民国《获嘉

县志》卷八《氏族》中纂者所列举的获嘉县宗族祖

先来源记载，对于获嘉宗族祖先来源进行量化分

析，见表一。 从中可以看出，明初获嘉土著仅仅 11

族，与其相比，外地移民至获嘉的达 95 族，其中

自山西迁来的就有 71 族。 在山西迁来的宗族中，
绝大多数声言是由山西洪洞迁至获嘉，可见当时

移民宗族数量大大超过了获嘉土著数量。 这也正

与获嘉万历年间地方志中的记载 “城社未立，户

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18］（卷 5,《官师志·宦绩》）颇为

吻合。 另外，声言是明朝中后期迁入获嘉的宗族

仅有 9 族， 而从清朝迁入获嘉的也仅有 14 族，
数量与明初迁入获嘉的宗族相比可谓甚少。 然

而如前所述，在明朝中后期与清代，实际是应当

有相当数量的民众迁入豫北地区的， 获嘉也应

当不在少数。
民国《获嘉县志》的纂者，对获嘉境内宗族多

自称是从山西洪洞迁来作出了解释：
何今之族姓，其 上 世 可 考 者，尚 有

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 迁 自 洪

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 盖自

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

惜互相攀附，故虽迁居南方，其风未泯。

① 有关宁山卫军户在豫北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文《明代宁
山卫的军户与宗族》，《史学月刊》2008 年第 3 期。
② 有关此表的一些说明：一，在民国二十三年修《获嘉县志》

卷八《氏族》中，除表格所统计宗族外，仍有部分宗族因其祖先迁
入年代或地点不详，故未将其统计进入；二，本表所统计明初主要
是明洪武、永乐二朝，明中后期， 则是指永乐朝之后；三，获嘉土
著，是指明朝建立之前就在获嘉当地定居的宗族。

表一 获嘉县宗族迁入时代及原籍②

时代 获嘉土著 山西洪洞 山西其他地区 其他省份 合计

明初 11 57 14 24 106
明中后期 — — 2 7 9

清代 — — 2 12 14
合计 11 57 18 43 129

单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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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者认为，到清中叶之后，在当地民众编纂族谱

时，由于年代久远、兵燹等缘由，其祖先历史皆不

可考，故当地民众相互比附，而大多数言称从山

西洪洞迁至获嘉。 尽管曹树基曾质疑在土著力量

与移民势均力敌或土著人口甚至多于移民的地

方，出现这样的攀附很难说得通［3］（P248）。 但本文

认为，即使在土著人口多于移民的地方，移民们

为了能够在当地更好地得以生存，也会归附于小

的团体中去，相互照应、依存，以求得团结。 正如

赵世瑜所言，洪洞大槐树等传说的力量，这种家

园象征会使人数不占优势的族群具有极大的精

神优势［14］。
明初山西移民是明朝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

动，移民获得了在迁入地登记入籍的权利，使得

移民获得了合法的入住权， 成为当地的编户齐

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田地、占有资源。 此

外，先迁入的移民，在开发荒田、占有乡村资源方

面也具有极大的优势。 而与此相比，那些从明朝

中后期以及清代迁入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以

流民、军户以及囚徒的身份迁入。 尽管他们仍是

依靠官府的政策得以在迁入地附籍定居，但同明

初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相比， 其身份仍逊色不

少。 若干年后，这些移民的后代，在开始修纂族

谱、构建祖先历史的时候，有相当部分宗族或许

确是因为年代久远，毫无祖先的讯息，或许也有

部分宗族是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历。 但无论是哪种

情况，这些移民的后裔，要在当地生存并希望生

存得更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为了获

得国家正统身份认同，与“无籍之徒”甚至囚徒身

份划清界限，从而合法地占有各种政治、经济和

文化资源，同时为了拉近与同村中山西移民宗族

感情，以便依靠同乡关系以维护自己在乡村中的

利益，综合这些考虑，他们完全可能采取趋利避

害的策略，将自己祖先比附于明初自山西洪洞移

民而来。
而在清末至民国时期， 洪洞大槐树移民传

说，成为北方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的

最后积淀物，并且愈来愈鲜明，流行于北方各地，
成为移民们乡恋的寄托和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
也成为了北方移民宗族构建祖先历史采用最普

遍的范本。 至此，洪洞大槐树成为了北方宗族的

精神家园与归依。

三、关于豫北移民问题的延展性探讨

族谱这样一种过去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史

料， 现在已逐渐纳入社会史学者们的视野之内，
并在研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透过对族

谱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于细微处发现社会上普

通大众的愿望、动机、情感、态度、意志的记录，甚

至是隐藏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无形的、潜在

的内容。 这对于我们揭示历史真相，无疑是非常

重要的。 从上文所进行的那些看似零散的豫北民

间族谱的分析和考证中，可以看出，移民宗族对

于其祖先来历的叙述呈现“层累地制造”的特点，
即越是年代靠后讲述出来的祖先故事越具体、丰

富。 在明末豫北地区移民宗族声言自己祖先来历

时还只是提到自山西迁来，至于迁自山西哪个地

区则表述各有不同，而在清后期、民国时编撰的

族谱中，族人在提及本族祖先来历时，山西洪洞、
大槐树等字样则愈来愈多，逐渐演绎成为在豫北

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山西洪

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
通过对明中后期以及清初两个时间段的考

察可知，当时豫北地区应当有大量的流民、囚徒、
军户附籍，他们都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 他们的

后裔出于改变身份的目的，为了获得国家正统身

份认同，就必须同“无籍之徒”甚至囚徒身份划清

界限，强调自己祖先是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

而来， 从而合法地在乡村社会占有各种政治、经

济和文化资源。 转变这一身份另一优势还在于，
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能够最快地以“老乡”身份拉

近与乡村社会中山西移民宗族感情，达到互助互

利的目的，以便依靠同乡关系壮大声势，巩固本

族的地位，维护自己在乡村的利益，更好地在当

地生活。 由此可知，山西洪洞移民传说的流传，不

仅是对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

移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

利益的诉求。
探究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只有在多视

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去阐释

和认识，方能对历史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和更为深

刻的理解。 在进行移民史研究，探求移民传说真

相时，亦是如此。 人的活动都是有动机的活动，移

民群体的种种行为与活动，是由移民群体的各种

需要导致的。 而移民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和极为

广泛的， 它属于较为复杂和更为深层的心理范

畴，隐藏于移民群体历史行为的背后，成为不容

人们忽视的客观存在。 对此显然不能视而不见，
理应将其纳入历史研究的内容与对象中去。 我们

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真正地站在移民群

体的立场， 以移民群体的切身利益为考量对象，

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
中更元明末世， 播窜流离， 族谱俱附兵

燹。 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

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

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

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

籍，概曰迁自洪洞。 ［19］（卷 8，《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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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其内心世界，去探求移民群体的真实心态与

情感。 唯有如此，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探究才可获

得较为合理的解释。 我们的研究才可发现历史的

底蕴和贴近历史的真实。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本文对山西洪洞大槐树

移民传说的解析，与近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南方南

雄珠玑巷传说的研究、宁化石壁传说的研究以及

江西瓦屑坝传说的解析，均有异曲同工之处。 究

其原因，笔者以为，移民传说被制造、流传的地点

虽然不同，但移民及其后裔所面临的迁入地陌生

恶劣、充满竞争的环境却是相通的，他们为求得

更好的生存条件而不懈努力、谋求改变现状的心

态也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对此作出的反应亦会

呈现某种相似性。 这也许就是与洪洞移民相类似

的移民传说分别在全国各地得以流行的一个带

有普遍意义的原因所在。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igrant Problem of
Yubei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Migrant Legend of Big Pagoda Tree in Hongdong, Shanxi

SHEN Hong-x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3,China）

Abstract: The migrant legend of the big pagoda tree in Hongdong spreads widely in the north area. People
generally take it as the source of their ancestors. Based on the concre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igrants to
Yubei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in other times, along with the 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of
Yubei area,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spread of this legend is not only the coll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migra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ir ancestors, what’s more, the positioning of the fact that their ancestors migrate into
Hongdong by obeying orders in early Ming Dynasty in history establishes their legal identity and insures the
possession of more resources, which reflects the appeal for protect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migrant clan.
Key words: Yubei；migrant legend；Ming and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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